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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沪市监认检〔2021〕417 号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转发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关于开展打击网售假冒检验检测报告
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市场监管局，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，市局执法总队、机场

分局、监测评价中心：

现将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打击网售假冒检验检测

报告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（市监检测发〔2021〕54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本市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重点整治任务

（一）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监管。充分运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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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抽查、能力验证等监管手段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规范检验

检测活动，重点打击检验检测机构在网络交易平台出具虚假报告、

超范围出报告等违法行为。督促检验检测机构落实主体责任，规

范在网络交易平台上的相关活动，主动履行资质信息公示义务。

指导检验检测机构协助打击假冒机构名称、资质、报告、印章等

违法行为。对出具虚假或者不实检验检测报告的相关检验检测机

构，加大处罚力度，依法撤销、吊销其检验检测资质。

（二）加强网络交易平台监管。对网络交易平台买卖假冒检

验检测报告违法活动开展监测与专项检查，督促平台清理违规信

息。督促网络交易平台落实平台内经营者主体资格审核和信息公

示义务，指导平台强化实施资质资格审核、信息检查监控，要求

平台内经营者必须提供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（CMA）、实验

室认可证书（CNAS）或者取得明确委托授权后方能在平台上提供

检验检测相关服务，并对 CMA、CNAS 等相关信息进行公示。

（三）加强广告监管。加强网络违法广告宣传信息的监测处

置，对网络交易平台出现的“不送样检测”“检验检测包过”“一

天出报告”“急速出报告”“不过全额退款”“检测包合格”等

涉嫌虚假广告宣传的信息进行清理整顿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（四）加强数据公开共享。优化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查询

系统，依法公开检验检测能力信息、信用信息。加强公共数据资

源开发利用，推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信息与相关网络交易平

台的交互贯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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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加强执法打假。加大对违法检验检测活动、违法网络

交易行为、虚假广告宣传等的执法办案和行政处罚力度。对冒用

检验检测机构资质、参与买卖伪造或变造检验检测报告的平台企

业、经营者及个人要一查到底，严厉打击。涉及其他行政监管部

门职责的，要做好案件移送工作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要坚决移送

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专项整治行动，充分认识开展

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组织

落实，细化工作举措；二是加大宣传力度，曝光典型案例，形成

监管威慑；三是切实落实平台企业、经营者、检验检测机构主体

责任，建立健全长效治理机制，确保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各单位要认真总结、梳理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，及

时报送典型案例。请于 2021 年 8月 28 日前、9 月 28 日前依据各

自职责，通过内网邮箱将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及《专项整治行动情

况汇总表》上报市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处。联系人：倪大

伟，联系电话：64220000 转 2839 分机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8月 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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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场监管总局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8月 5日印发


